（建筑）专业第三次复审意见

	建设单位
	万盛精密钣金江苏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全自动多功能医用清洗机智能化生产线建设项目（丹阳）生产车间

	设计编号
	2019（2）-7（sj）-01

	一、强制性条文

1、办公楼（较高一侧）与厂房（较低一侧）间的防火间距不够，在距离厂房10米范围内（≥3.5米范围内可在较高一侧采用甲级防火门、窗。见防火图集5.2.2图示7）的较高一侧（办公楼）外墙应全部是防火墙时，间距才可以不限（建规5.2.2条、见防火图集5.2.2图示3）。
第一次复审意见：修改图不满足规范要求，较高一侧（办公楼）防火墙不允许开设门、窗、洞口（见防火图集5.2.2图示3及注释）！

第二次复审意见：如果取消墙上的门窗洞口，楼梯间、办公室、会客室、厕所等均为黑房间，应继续修改到位！

第三次复审意见：①防火墙上并未做到门窗洞口全部取消，如一层平面16轴的展厅门、三层平面16轴的7樘窗；②取消外窗后，V轴处的楼梯间没有对外的自然通风，应增加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或采用防烟楼梯间（建规6.4.2条）；③如果是自然通风的封闭楼梯间最顶部应有1.0㎡的可开启外窗（防排烟规范3.2.1条）；如果是机械加压送风的封闭楼梯间最顶部的应有1.0㎡的固定外窗（防排烟规范3.3.11条）；④取消外窗后，没有自然通风的功能房间及内走道应相应增加设备专业的修改，特别是防排烟设计（暖通专业），各专业要闭合！⑤16轴内院靠厂房一侧的实体墙高度至少应能挡住办公楼内院的外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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